
中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开展桶装饮用水、冷冻饮品等夏季重点生产企

业专项检查
为做好夏季食品安全监管各项工作，进一步规范桶装饮用

水、冷冻饮品生产企业生产行为，确保夏季食品安全，根据省、

市局工作安排，我局于 6 月份至 9 月份开展了夏季重点生产企

业专项检查，现总结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目前我县辖区共有桶装饮用水生产企业 8 家，无冷冻饮品

生产企业。其中，B 级主体 1 家，未郑州郑娃饮用水有限公司，

其余均为 C 级主体。

一、工作措施

1、出台措施，明确责任

我局一度高度重视桶装水监管工作，每年都要开展此类的

专项整治。早在今年 5 月份，我局就召集相关业务科室及各市

场监管所进行安排部署，并以我局名义下发《关于开展 2023 年

桶装饮用水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，把几年的专项整

治分为了自查自纠、集中整治、巩固整改等三个阶段，明确了

工作目标、整治内容、措施及步骤，要求各相关科室队所切实

提高认识，强化督导检查，加强交流沟通，对桶装水生产经营

行为保持高压态势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

2、周密部署，措施到位

⑴、要求所有桶装水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自查。按照方案要

求，各基层监管所及时告知辖区内桶装饮用水生产经营者有关



专项整治工作要求，督促其按照市场监管局 60 号令、《河南省

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郑州市局《郑州市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制

度及记录（参考模板）》等要求进行自查自纠。各企业在自查

中发现问题，及时采取措施并自行实施整改。自查自纠结束后

一周内，向各基层监管所提交自查报告。

⑵、对所有桶装水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集中整治。我局相关

科室队所按照各自划分的职责，认真组织开展检查整治，严厉

查处“黑水厂”和“黑水桶厂”。生产环节主要检查企业生产

资质、生产条件、水处理工艺过程、饮用水桶使用情况、产品

标签标识和出厂检验、委托生产经营等情况。专项整治期间共

出动执法人员 30 余人次，对存在问题的生产企业下达责令改正

通知书 4 份，并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。

⑶、结合市、县局有关要求，对桶装饮用水进行监督抽检，

对生产经营不合格行为进行严厉处罚。市县级共抽检桶装饮用

水生产企业 15 批次，不合格 2 批次，罚没款 10235 元。

3、创新监管方式，强化落实主体责任

⑴、对桶装饮用水生产企业进行约谈。为巩固桶装饮用水专

项整治活动成效，督促食品生产企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

我局专门召集辖区桶装饮用水生产企业进行集中警示约谈与技术指

导。约谈会上通报了前期开展的桶装水专项检查结果，剖析当前全

县桶装水生产企业存在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，并就桶装饮用水生

产关键点及防控策略进行了讲解，要求生产企业进一步加强食品生

产企业质量安全主体意识、责任意识、风险意识，强化质量安全管

理，确保出厂质量安全。



⑵、鼓励引导桶装水生产企业推进“透明车间”建设。为

进一步督促桶装水生产企业落实好主体责任，2023 年将桶装水

生产企业作为推进“透明车间”建设工作的重点，将人工作业车

间、包（灌）装车间、原辅料库房等重点区域视频与智慧监管平

台对接，向社会公众展示生产加工过程，方便监管部门和群众在

线监督。在我局的大力推动下，目前全部 8 家桶装水企业全部建

成透明车间。

今后，我局将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全面

规范桶装饮用水生产经营行为，有效遏制无证生产经营行为，有

力打击生产销售“三无”产品、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、“傍名牌”

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确保产品来源可追，去向可查，进一步提升我

县食品安全总体水平，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桶装水饮用安全。

2023 年 9月 25 日



附件：

专项检查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中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时间：2023 年 9月 25 日 填报人：韦艳强

内容 单位
数量

桶装饮用水 冷冻饮品

检查食品生产

企业
家 8 0

发现问题 家 4 0

专项抽检样品 批次 15 0

不合格数 批次 2 0

责令整改 家 4 0

责令停产 家 0 0

立案查处 起 2 0

罚没款 万元 10.0235 0

取缔生产经营

主体
家 0 0

移送公安 件 0 0


